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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
第十九届会议 
议程项目 3 
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――公民权利、政治权利、 
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，包括发展权 

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∗ 

  19/10 
人权与环境 

 人权理事会， 

 重申《联合国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 

 回顾人权理事会关于人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各项决议，包括 2011 年 3 月
24日关于人权与环境的第 16/11号决议，关于人权与气候变化的 2008年 3月 28
日第 7/23号决议、2009年 3月 25日第 10/4号决议和 2011年 9月 30日第 18/22
号决议，关于运输和倾倒有毒和危险产品及废料对享受人权的不良影响的 2008
年 9月 24日第 9/1号决议和 2009年 10月 2日第 12/18号决议，关于危险物质及
废料的无害环境管理和处置对人权的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的 2011 年 9 月
29日第 18/11号决议，以及人权委员会的有关决议，包括关于人权与环境作为可
持续发展的一部分的 2003年 4月 25日第 2003/71号决议和 2005年 4月 20日第
2005/60号决议， 

 铭记大会 2006年 3月 15日第 60/251号决议和 2011年 6月 17日第 65/281
号决议，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1年 3月 25日第 16/21号决议， 

  

 ∗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十九届会议报告(A/HRC/19/2)，第一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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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年 6月 18日关于人权理事会体制建设的第 5/1号决议
和关于理事会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行为守则的第 5/2 号决议，并强调任务负责人
应根据这些决议及附件履行职责， 

 又回顾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、《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、《公民权

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、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》、《消除对妇女

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和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 

 还回顾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》、《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》、

《21 世纪议程》、《进一步执行 21 世纪议程方案》、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
问题会议《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》和《执行计划》， 

 回顾《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》的各项原则， 

 意识到将于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的
重要性， 

 重申“千年发展目标”，尤其是关于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 7, 以及在大
会第六十五届会议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

1 中国际社会作出的将不遗余力地实
现“千年发展目标”的承诺， 

 确认人类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，必须实现发展权才能公平地满足今世后

代的发展和环境需要，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，应当是实现发展权的积极参与者，

也是发展权的受益者， 

 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1 年 6 月 16 日第 17/4 号决议所核准的工商业与人权指
导原则， 

 认识到对与享有安全、洁净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的某些方面

须作进一步研究和说明， 

 1. 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16/11 号决议
提交的关于人权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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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  决定任命一名任期三年的独立专家，负责研究与享有一个安全、洁净、
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问题，其任务包括： 

(a) 与各国政府、有关国际组织和政府间机构，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
有关的多边环境协定、人权机制、地方政府、国家人权机构、民间社会组织（包

括代表土著人民和其他弱势人群的组织）、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协商，研究与享

有一个安全、洁净、健康和可持续的环境相关的人权义务，包括非歧视义务； 

  

 1 见 65/1号决议。 

 2 A/HRC/19/3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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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查明利用人权义务和承诺为制定环境政策、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政
策提供咨询、支持和协助加强的最佳做法，宣传最佳做法并就最佳做法交流意

见，并为此编制一份最佳做法汇编； 

(c) 根据任务授权提出有助于实现“千年发展目标”、尤其是目标 7 的建
议； 

(d) 顾及定于 201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
的结果，并将人权观纳入后续进程； 

(e) 采取性别公平观，尤其是顾及妇女和女孩的特殊处境，并查明性别歧
视和性别弱势； 

(f) 在避免不必要的重叠的同时，与人权理事会其他特别程序和附属机
关、有关联合国机构和条约机构密切协作，并顾及其他利益攸关方，包括有关区

域人权机制、国家人权机构、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意见； 

(g) 向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提交初次报告，包括结论和建议，并在
以后每年提交报告； 

 3.  请高级专员确保独立专家获得充分履行任务所需的资源； 

 4.  吁请所有国家、联合国机构、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、私营部
门和国家人权机构与独立专家充分合作，请它们与独立专家分享最佳做法，并向

独立专家提供一切与其任务有关的必要资料，以便其完成任务； 

 5.  鼓励高级专员办事处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，以便推广人权观； 

 6.  决定理事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此事。 

2012年 3月 22日 
第 53次会议 

[未经表决获得通过。] 

 

     
 


